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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地址：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承辦人：張碧蓉

聯絡電話：02-87897805

傳真：02-87897674

E-mail：pjchang@mail.pcc.gov.tw

受文者：交通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7月18日

發文字號：工程技字第112020064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360000000G_1120200648_doc2_Attach1.pdf、360000000G_1120200648_d

oc2_Attach2.pdf)

主旨：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及第九點附件

一，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轄）機關。

說明：檢送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及第九點

附件(併附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1份如附件。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副本：本會法規委員會(含附件) 2023/07/18
16: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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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及第九點附件一
修正總說明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於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訂定，曾於

一百零八年五月十日修正，並修正名稱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又歷經一百零九年十一月二日、一百十年十月

六日兩次修正。本注意事項實施迄今，近期仍有部分補助工程案件因主

辦機關評估作業不確實，輕忽生態環境保育議題，致未辦理生態檢核作

業，爰修正本注意事項，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已開發場所，應經上級機關審查確認

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始無需辦理生態檢核。（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 作業流程新增民眾參與、資訊公開時間點及方式。（修正規定第九點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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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

建公共工程或直轄市政

府及縣（市）政府辦理

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

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

十之新建公共工程時，

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但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災後緊急處理、搶修

、搶險之工程。 

(二)災後原地復建之工

程。 

(三)評估無涉及生態環

境保育議題之原構

造物範圍內整建或

改善之工程，且經上

級機關審查確認。 

(四)評估無涉及生態環

境保育議題之已開

發場所之工程，且經

上級機關審查確認。 

(五)規劃取得綠建築標

章並納入生態範疇

相關指標之建築工

程。 

(六)維護管理相關工程。 

前項辦理生態檢

核作業，以該工程影響

範圍為原則。 

第一項第三款及

第四款所稱上級機關，

指工程主辦機關之上一

級機關；屬中央補助地

方案件，指補助機關。 

二、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

建公共工程或直轄市政

府及縣（市）政府辦理

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

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

十之新建公共工程時，

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災後緊急處理、搶修

、搶險。 

(二)災後原地復建。 

(三)原構造物範圍內之

整建或改善且經自

評確認無涉及生態

環境保育議題。 

(四)已開發場所且經自

評確認無涉及生態

環境保育議題。 

(五)規劃取得綠建築標

章並納入生態範疇

相關指標之建築工

程。 

(六)維護管理相關工程。 

前項辦理生態檢

核作業，以該工程影響

範圍為原則。 

一、考量部分工程案件主

辦機關評估作業不確

實，輕忽生態環境保

育議題，致未辦理生

態檢核，爰修正第一

項第三款及第四款，

原構造物範圍內的整

建或改善、已開發場

所之工程，工程主辦

機關評估內容應經上

級機關審查確認無涉

及生態環境保育議

題，始無需辦理生態

檢核；另序文、第一

款及第二款酌修文

字。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增訂第三項，定義第

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

所稱之上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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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一（修正後） 

             附件一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修正說明：新增民眾參與、資訊公開時間點及方式，爰修正第九點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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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一（修正前） 

             附件一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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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及第九點
附件一 

二、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建公共工程或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辦

理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

時，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但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之工程。 

(二)災後原地復建之工程。 

(三)評估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之

工程，且經上級機關審查確認。 

(四)評估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已開發場所之工程，且經上級

機關審查確認。 

(五)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並納入生態範疇相關指標之建築工程。 

(六)維護管理相關工程。 

前項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以該工程影響範圍為原則。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稱上級機關，指工程主辦機關之上一

級機關；屬中央補助地方案件，指補助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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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檔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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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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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函

地址：100299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傳真：(02)2389-9887

聯絡人：陳琦超

電話：(02)2349-2113

電子信箱：chichao@motc.gov.tw

受文者：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7月21日

發文字號：交路字第112002158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1120021581-0-0.pdf、1120021581-0-1.pdf、1120021581-0-2.PDF)

主旨：有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

事項」第二點及第九點附件一，並自即日生效一案，轉請

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2年7月18日工程技字第1120

200648號函辦理。(影附原函及附件)

正本：部屬各機關

副本：本部航政司、郵電司、重大工程督導會報(以上均含附件) 2023/07/21
16:39:10

■■■■■■■■■　　　　總收文　112.07.21

■■■■■■■■■　　　　　　1120208963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函
機關地址：80441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路10號
聯絡人：黄昱碩
聯絡電話：07-5219000　分機：5171
電子郵件：yushuo@twport.com.tw

受文者：總公司工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年7月31日
發文字號：港總工字第112020896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有關交通部函轉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正「公共工程生態
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及第九點附件一，並自112年7月21日
起生效一案，請查照。

說明：
一、依據交通部112年7月21日交路字第1120021581號函辦理(影

附原函及附件)。
二、近期仍有部分補助工程案件因主辦機關評估作業不確實，輕

忽生態環境保育議題，致未辦理生態檢核作業，行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爰修正旨揭注意事項，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已開發場所，應經上級機關
審查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始無需辦理生態檢
核。（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作業流程新增民眾參與、資訊公開時間點及方式。（修正
規定第九點附件一）

正本：基隆分公司、臺中分公司、高雄分公司、花蓮分公司
副本：總公司工程處

副本 檔　　號：

保存年限：

第1頁　共1頁


